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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  

2020 年度第五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0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 

 

時  間：  上午 10 時正至上午 11 時 15 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 席 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  何惠彬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 主 席  ︰  黎國泳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委   員  ︰  區國權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詩雅議員  上午 10:10 會議結束  

  張秀賢議員  上午 10:25 會議結束  

  方浩軒議員  上午 10:15 會議結束  

  侯文健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康展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德明議員  上午 10:45 會議結束  

  麥業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伍健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石景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杜嘉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偉賢議員  上午 10:10 會議結束  

 

秘  書  ：  任展文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7 

 

列 席 者     

  陳敬倫議員   

  黎寳華議員   

  林  進議員   

  林廷衞議員   

  李俊威議員   

  李頌慈議員   

  王百羽議員   

  柯麗琴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3) 

    

  議程第三項   

  黃展業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衞生總督察 1 

  李永怡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高級衞生督察 (環

境衞生)1 

會議記錄於 28.1.2021 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 



 2 

 

  議程第四項(1)  

  黃展業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衞生總督察 1 

  李永怡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高級衞生督察 (環

境衞生)1 

 

    

缺 席 者     

  陳樹暉議員   

  關俊笙議員   

  王頴思議員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代表出席 2020 年第五次會議。  

 

 

議程一：通過 2020 年度第四次會議記錄                                  

2.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議程二：通過元朗區議會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 2021 年建議的會議時  

    間表  

       （醫委會文件 2020／第 12 號）                                                

3.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時間表。  

 

議程三：續議事項  

(1) 黎國泳議員、陳樹暉議員、梁德明議員要求衞生署檢討「根據香

港法例第 599C 章正在接受強制檢疫人士所居住的大廈名單」的

公佈方式  

        （醫委會文件 2020／第 5 號）                 

4. 委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表示衞生署回覆未能回答委員提問；  

 

(2)  表示希望衞生署的回覆不要重覆過往的內容；  

 

(3)  促請衞生署提出檢討公佈方式；及  

 

(4)  查詢在 2020 年 11 月的在學校爆發的上呼吸道感染個案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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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並促請衞生署檢討公佈上述個案的方式。  

 

5. 主席總結，是項議程將會在下次會議續議，本委員會將去信衞生署

要求就委員今天的提問作書面回覆。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去信衞生署反映委員意見，並

已將衞生署的回覆於 2021 年 1 月 22 日轉交委員參閱。）  

 

(2) 黎國泳議員、區國權議員、陳美蓮議員、陳樹暉議員、陳詩雅議

員、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侯文健議員、關俊笙議員、林進

議員、梁德明議員、李頌慈議員、麥業成議員、巫啟航議員、吳

玉英議員、石景澄議員、杜嘉倫議員、黃偉賢議員、康展華議員、

郭文浩議員、伍健偉議員、王頴思議員建議討論確診者延誤送院

醫治  

        （醫委會文件 2020／第 9 號）                 

6. 主席總結，是項議程將會在下次會議續議，請秘書處聯絡並邀請食

物及衞生局代表出席下一次會議。  

 

(3) 何惠彬議員建議討論建議改善「由病患確診 2019 冠狀病毒至衞生

防護中心公佈確診資料期間，各政府部門及公私營機構的協調工

作」  

        （醫委會文件 2020／第 10 號）                 

7. 委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建議邀請物業管理公司代表出席下一次會議，如領展及港基物

業管理有限公司；及  

 

(2)  討論如何就邀請私營機構收窄範圍。   

 

8. 主席總結，是項議程將會在下次會議續議，請秘書處聯絡並邀請食

物及衞生局提交書面回覆及派代表出席下一次會議，亦請秘書處聯絡並邀請

食物環境衞生署和房屋署代表出席下一次會議。主席請委員以書面方式向秘

書處提供私營機構邀請名單以作跟進。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1 年 1 月 14 日去信領展及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反映委員意見，並已將房屋署的回覆於 2021 年 1 月 22 日轉交委員參閱。） 

 

(4) 康展華議員建議討論有關食安中心檢測事宜  

        （醫委會文件 2020／第 7 號）                 

9. 委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提出直接去信食物安全中心跟進參觀食物安全中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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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以本委員會名義就食物安全中心未有出席本委員會會議

去信申訴專員公署；  

 

(3)  查詢內地指定供港農場每年可供應香港的蔬菜數量；  

 

(4)  查詢如何監管內地指定供港農場的食物安全質量；  

 

(5)  查詢食物安全中心未有派員出席本委員會會議的原因；  

 

(6)  向秘書處查詢食物安全中心對本委員會職權範圍的意見；及  

 

(7)  建議本委員會主席可自行向申訴專員公署進行申訴。   

 

11. 秘書回應秘書處於 2020 年 1 月有就本委員會職權範圍向相關部門

徵求意見。  

 

10.     主席總結，秘書處在會後將去信食物安全中心跟進參觀食物安全中

心事宜及有關食物安全中心檢測事宜。如於限期前未能收到食物安全中心回

覆，本委員會將向申訴專員公署作投訴。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11 月 23 日去信食物安全中心反映委員意

見，並已將食物安全中心的初步回覆於同年 12 月 4 日轉交主席參閱。）  

 

議程四：委員提問  

(1) 麥業成議員、石景澄議員建議討論有關元朗豬肉肉檔疑以冰鮮肉

充當新鮮肉售賣事宜  

        （醫委會文件 2020／第 11 號）                 

12.       主席歡迎食物環境衞生署代表元朗區衞生總督察 1 黃展業先生及

元朗區高級衞生督察 (環境衞生)1 李永怡女士出席 2020 年第五次會議。  

 

13.  委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指出有店鋪以冰鮮肉充當新鮮肉出售，有機會引致食物安全問

題；  

 

(2)  查詢供應元朗的新鮮肉數量；  

 

(3)  查詢食物環境衞生署回覆中的 6宗檢控的罰則如何及此 6宗案

件的詳情；  

 

(4)  表示天水圍店鋪的個案證據相當充分，查詢會否轉交證據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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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海關作相關檢控；  

 

(5)  建議提高罰則及提高巡查次數；  

 

(6)  指出天水圍臨時街市外有無牌小販售賣冰鮮肉類；  

 

(7)  建議長遠應考慮分開售賣冰鮮肉及新鮮肉的店鋪；  

 

(8)  查詢蒐集足夠證據後可否封鋪或取消店鋪牌照；  

 

(9)  表示天水圍店鋪的個案證據相當充分，可否公開店鋪資料及檢

控後有否再作巡查；  

 

(10) 查詢如何辨別冰鮮肉及新鮮肉；  

 

(11) 查詢食物環境衞生署與香港海關的回覆中是否指向相同的個

案，因食物環境衞生署表示已作檢控而香港海關則表示調查跟

進中；  

 

(12) 建議勒令違規店鋪須停業進行清潔，以提高阻嚇作用；及  

 

(13) 指出同益街市外也有肉檔以冰鮮肉充當新鮮肉，建議加強巡

查。  

 

14.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衞生總督察 1 黃展業先生回應摘錄如下： 

 

(1)  由於個案調查及搜證相對困難，有關個案需要轉交本署情報組

協助蒐集情報，再安排聯合行動打擊有關違例店鋪；   

 

(2)  表示巡查新鮮糧食店時，會核對屠房發貨單據及店鋪中的肉類

儲存數量是否相符；  

 

(3)  部分店鋪根據其牌照條件，可以同時售賣新鮮及冰鮮肉類，食

物環境衞生署會要求冰鮮肉類必須預先包裝好，以供市民識別

及購買；  

 

(4)  新鮮糧食店均需要展示牌照，並在店鋪標示可以出售的肉類的

種類讓市民識別；  

 

(5)  食環署 3 次在行動中對 6 個案的違例人士提出檢控，包括未有

批注而出售冰鮮肉。另一宗在天水圍被投訴以冰鮮肉在當作新

鮮肉出售的店鋪，有關人士被檢控兩項違例事項（即違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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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規例第 30D 條，未有預先包裝好冰鮮肉類出售，另外該鋪

因未有批注出售鮮肉而被檢控）；  

 

(6)  檢控的最高罰則為 5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由法庭按違例情況判

決；  

 

(7)  食物環境衞生署與香港海關檢控的採證要求不同，所以檢控調

查進度也不相同；  

 

(8)  備悉議員對罰則的建議，但由於罰則並非由食物環境衞生署訂

立，會向部門反映。就提高巡查次數，食物環境衞生署有既定

指引，多謝委員意見；  

 

(9)  備悉天水圍臨時街市外無牌小販事宜，會交由相關同事跟進； 

 

(10) 新鮮糧食店如多次違例，並在違例記分制下累積了足夠分數，

可暫時吊銷或取消店鋪牌照，而封鋪涉及更多程序；  

 

(11) 表示由於已進入司法程序而未有定罪，現時未可公佈被檢控的

店鋪資料；  

 

(12) 表示食物環境衞生署在該天水圍店鋪遭檢控後已再作巡查，情

況亦有所改善；及  

 

(13) 表示食物環境衞生署會根據條例及職權作出跟進及巡查，亦曾

就店鋪的衛生事宜提出票控。  

 

15. 主席總結，委員就罰則、巡查次數、公佈方式、管理冰鮮及新鮮食

物出售事宜等提出意見，希望部門備悉，如有補充回覆亦可於會後提交，感

謝部門代表出席。  

 

(2) 杜嘉倫議員建議討論加強地區防疫新冠病毒宣傳工作  

        （醫委會文件 2020／第 13 號）                 

16.   委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支持此項建議；及  

 

(2)  表示《元朗區議會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補充資料應由民政事

務處代表而不是由秘書提供。  

 

17.  秘書補充根據《元朗區議會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第 6.1 段「申

請詳情」，申請者須向區議會提交申請書，說明有關建議活動的詳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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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須先填妥及提交申請表，即《撥款守則》中的附件 B1。秘書處在收

到團體遞交正式申請表後會根據《撥款守則》第 6. 5 段「處理申請的程序及

撥款批核」審閱計劃書，以確定活動是否屬於區議會撥款的涵蓋範圍，以及

建議的支出項目是否屬於獲准支出項目清單內所列的項目，而且不超過相關

的開支限額。如有需要，區議會秘書處會先徵詢可能與建議活動相關的政府

部門的意見，然後才把計劃書提交區議會或轄下相關委員會考慮。而有關的

《撥款守則》可在元朗區議會網站上下載及向區議會秘書處索取。為配合庫

房於 3 月底進行年終結算，並使區議會可掌握撥款支出和減少將所承擔的支

出留待下一年支付，區議會規定所有活動必須於 2 月 28 日或之前完成。在

2 月份完成的活動必須在活動完成後一星期內提交單據及申請發還撥款。如

獲資助者未能在限期前提交有關活動單據，撥款可能會被取消。  

 

18.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3)柯麗琴女士表示《元朗區議會運

用區議會撥款守則》的申請由元朗區議會秘書處進行審閱程序，所以交由秘

書補充資料。  

 

19.      主席總結，醫委會文件 2020／第 13 號中的第一項建議「有關免

費派發防疫套裝給與本區市民及居民」有機會與元朗區議會轄下的防疫採購

工作小組職權重疊；醫委會文件 2020／第 13 號中的第二項建議「有關提議

以默劇形式到社區傳遞防疫意識」一項需要由合辦團體提交撥款申請，將於

會後再作跟進。  

 

議程五：其他事項                                           

 

20. 餘無別事，會議於上午 11 時 15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0 年 12 月  

 


